长山峪镇执法涉企行政检查标准化规范

一、总则

（一）制定目的

为规范乡镇涉企行政检查行为，推进行政检查减量增效，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服务与执法并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乡镇执法实际制定本规范。

（二）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乡镇人民政府法定权限及依法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范围内，对辖区企业开展的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线索核查和即时检查活动。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基本原则

遵循合法、规范、精简、高效原则，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做到检查有依据、程序有规范、行为有约束、结果有反馈。

二、检查主体与人员规范

1. 主体资格：仅限具有行政执法权的乡镇行政执法机构，或依法接受委托并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在授权范围内实施检查。

2. 人员要求：检查需由不少于2名持有有效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共同实施，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辅助人员、网格员、临时工单独执法或主导检查。

3. 专业协助：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检查，可邀请行业专家、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但协助方不得单独开展检查或直接出具检查意见。

三、检查事项与依据管理

1. 清单管理：严格执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明确检查事项名称、依据、内容、标准及实施层级，清单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开，未公布事项不得实施检查。

2. 检查分类：

（1）日常检查：针对不特定对象或事项的常规监管，按计划有序开展；

（2）专项检查：聚焦特定领域突出问题，经批准、备案、公布后部署实施；

（3）线索核查：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线索开展定向检查；

（4） 即时检查：针对突发事件、数据监测发现的危险或紧急情况，可即时启动。

3. 依据规范：检查必须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决定为依据，不得超越法定权限或脱离规范开展检查。

四、检查方式与频次控制

（一）检查方式

1. 现场检查规范：推行“执法码+企业码”核验制度，执法人员入企前主动出示执法证件、检查通知书及“执法码”，供企业扫码核实。

2. 联合检查机制：同一领域多部门需检查的，统筹开展联合检查，严控入企人员数量，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扰动。

（二）频次控制

1. 日常检查对同一企业原则上每年不超过2次，年度检查频次纳入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2. 线索核查、即时检查及企业主动申请的检查，不受频次限制，但需做好记录备案。

五、检查实施程序规范

1. 事前准备：明确检查目的、范围、内容及方法，必要时提前告知企业检查时间（紧急情况除外），不得突然袭击式检查（涉及违法线索核查等特殊情形除外）。

2. 现场实施：

（1）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企业检查依据、权利义务及配合事项；

（2）听取企业陈述申辩，客观记录检查情况，对检查过程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

（3） 不得随意进入与检查无关的生产经营区域，不得要求企业停工停产配合常规检查。

3. 结果处理：

（1）未发现问题的，记录后终结检查并告知企业；

（2）发现轻微违规的，当场或限期责令改正，指导企业规范；

（3）发现违法行为需处罚或强制的，按法定程序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4）检查结果需当场或在检查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企业。

4. 资料归档：检查通知书、现场笔录、音像资料、结果告知书等材料，在检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整理归档，并录入统一行政执法数字平台。

六、禁止性行为清单

（一）“五个严禁”

1. 严禁擅自开展检查或超越法定权限扩大检查范围；

2. 严禁对同一企业无正当理由重复检查、多头检查；

3. 严禁以检查名义变相处罚企业、下达检查指标或逐利性检查；

4. 严禁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随意滞留企业人员或资料；

5. 严禁以外出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变相开展检查。

（二）“八个不得”

1. 不得强制企业购买指定产品、服务或接受有偿中介服务；

2. 不得违规向企业收费、摊派财物或要求企业承担检查相关费用；

3. 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强制企业作出特定经营决策；

4. 不得擅自增加检查事项、提高检查标准或设置隐性门槛；

5. 不得采取中断水电气供应、限制通讯等方式强迫企业配合；

6. 不得将未核实的检查情况作为行政处罚依据或通报曝光；

7. 不得接受企业馈赠、宴请、报酬或利用检查谋取私利；

8. 不得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超权限、超范围查封扣押企业财产。

七、监督与责任追究

1. 全程公开：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公开检查主体、事项清单、标准、程序及结果，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

2. 投诉处理：建立涉企检查投诉举报机制，对企业反映的乱检查、不规范检查等问题，3个工作日内受理，15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

3. 责任追究：对违反本规范的检查行为，视情节责令纠正、通报批评；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企业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八、附则

1. 本规范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县级司法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

2.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乡镇涉企行政检查相关规定与本规范不一致的，以本规范为准。

长山峪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日
